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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館所藏之通商稅務檔，雖在外交資料之中，實則完全代表近代中國在清末民初與外國之國際貿

易事務。所跨時期自咸豐八年以迄民國十四年（1858～1925）。文獻包括各類之奏牘、詔諭、稟啟、

說帖、咨文、照會、條約、稅則等等。大致可參閱到此一時期列強在華商權、商利之擴張。多表達於

歷年商約之中外交涉。 

 

  本館通商稅務檔之文獻形式大抵以清代與民國兩種不同形式。清代部分以其政府體制穩定特別設

有「清檔房」經常清繕大小文件，而彙編分類成為「清檔」，惟以絕不作任何刪削，故其價值與原檔

相同。清末原有總理衙門與外務部兩階段，凡此通商稅務檔，亦早先作 01 與 02 兩個大類號區分，惟

其內容則屬一致。至於在民國部分則無清繕文牘機構，而其所聚集之檔案少有清檔，大部俱屬原檔。

至於通商稅務檔之內涵，在具體指出其項目之前，須先知此類文獻形成之背景與大致重點。 

 

  中國對外通商，原先只有封貢貿易，而中外互訂商約及展開貿易，此皆始於鴉片戰爭以後五口開

放通商之新體制。通商原應是中國內政自主之權，一開始即因中國不明外情而形成一種外交常例，外

國並對中國之開放通商，視為一種外交權利。尤其自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明訂商約必須十年修訂一次。

中國與歐美各國建交，遂使必須歷年與各國立約通商，因是成為中國經常性之一種外交交涉活動，乃

使所存資料亦相當繁富。本所所藏之重要檔卷，可略提示其大要於次。 

 

  本所將通商稅務檔編為三個區類，各表以檔案總號，分別為： 

 

  一、01-20、01-21 號（總號）其下共分 104 個宗號，與更細分之案號，查索甚為方便。大致內容

包括：俄國陸路通商及稅則，英國通商，葡萄牙（清代稱大西洋國）通商及換約，布國（後之德國）

通商，和國（荷蘭）通商，西班牙（清代稱日國，日斯巴尼亞）通商，挪威、瑞典，丹麥、比國、法

國、奧國、義國、日本、秘魯、剛果以及無約各國之通商。此外並有複印本之道光條約、咸豐條約、

同治條約、光緒條約。足備參考。 

 

  二、02-13、02-14 號（總號）其下計有 61 個宗號，可便於查索。其內容大致為：商務案，稅務

案，中外會辦商務，中英、中美、中法、中德、中俄、中日通商，各國會議商約，會訂商約等。 

 

  三、03-18、03-19 號（總號）其下又細分有 306 個宗號。其內容為民國初年中國與外國通商及稅

務資料，其文獻俱屬原檔。粗舉其內涵計有中英、中美、中日、中俄、中法、中德、中比，以及其他

各國商務。其最具有特色之文獻則為一多量之商貨禁運案。在海關稅務方面，則有民國元年至十五年

之海關關務，關餘、關章、聯單、國定稅率、印花稅、落地稅，以及各國關稅交涉等。 

 


